提前下达2020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新余市收到2020年提前下达一般公共预算市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合计312189万元，其中：对市县税收返还76139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29899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151万元。
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分级次情况为：市本级56919万元、分宜县64454万元、渝水区114581万元、仙女湖区55814万元、高新区20421万元。
市本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项目情况为：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收入6241万元、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57万元、成品油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111万元、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11518万元、其他税收返还收入-34329万元。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498万元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2万元、结算补助收入185万元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909万元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727万元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8917万元、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6万元、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436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万元、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万元、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40万元、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702万元。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30万元。
新余市收到2020年提前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合计8044万元。分级次情况为：分宜县4890万元、渝水区914万元、仙女湖区1911万元、高新区329万元。市本级无提前下达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。分项目情况为：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107万元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和基金预算7937万元。

